
— 1 —

ZBCR-2024-0130001

淄自然规划规〔2024〕1 号

淄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关于印发《淄博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豁免

项目清单（第二批）》的通知

各区（县）局、分局，各规划办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化、清晰化无需及免于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

可的项目，提高审批效率及人民群众便利度，结合我市实际，

制定了《淄博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豁免项目清单（第二批）》，

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淄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2024 年 11 月 2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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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博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豁免项目清单
（第二批）

一、下列建设工程不属于规划许可范畴，无需规划许可，

其中涉及相邻关系的，以社区自治方式统筹处理

1. 建设无基础且可移动的公用建（构）筑物或设施，如临

时献血设施、电动自行车充换电设施、垃圾分类收集设施、快

递柜、废品回收柜、公共自助售货柜、微型消防站及其消防器

材柜、变电箱、户外配电箱、室外一体化洗车等。

2. 既有建设项目公用配套设施的调整、增设或改造，如室

外健身设施、园林景观、花架廊架、非全封闭的遮阳防雨设施、

地面机动车位、非机动车位、机械停车设施等。

3. 依附建（构）筑物增设防盗窗、空调架、空调室外机组、

室外烟道、屋顶水箱、太阳能、集中供热（气）设施、冷却塔、

防高空坠物等设备设施。

4. 因环境整治提升增设的隔音或美化改造设施。

5. 按相关政策标准要求增加节能设施、适老化与无障碍设

施、消防设施、安防设施及技术改造等。

6. 既有用地红线范围内增设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。

7. 不涉及新建、扩建和改建建(构)筑物的前提下，加油加

气加氢站项目在满足安全间距、消防要求和不降低绿地率等安

全条件和相关规范前提下，在用地内增设橇装式加油装置、储

油（气）罐等设施改造项目（若涉及提高站的级别应重新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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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）。

8. 工业项目按原审批内容，在既有用地红线范围内安装、

升级、改造各类储罐（不含大型油气储罐）、调压计量设备、

换热器、加热炉等设备的。

9. 市内登记注册的纳入统计部门范围的规模以上物流企业，

内部增设自用橇装加油（柴油）装置。

10. 大型场馆用地内部为会议、展览等活动搭建的临时性设

施。

二、下列建设工程，免于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

1. 经小区业主协商一致后，由物业、社区、业委会或业主

主导实施，在符合结构、消防等相关要求的情况下，利用小区

现有建筑物架空层、闲置用房等改造或增设为小区全体业主服

务的公共服务用房。

2. 符合相关规范和安全条件，非居住项目建设用地范围内

加装符合使用功能和景观要求的无围护结构电梯、室外消防楼

梯工程。

3. 建筑面积 300 平方米以下的政府部门设立的用于城市安

全、交通管理、综合执法、便民等公益性简易临时用房。

4. 公园、绿地广场等用地内的园林景观小品或者其他配套

建（构）筑物，包括建设非经营性、用于休憩的亭、台、廊、

景观水池、雕塑、室外健身（游乐）设施、公共厕所、服务驿

站等。

三、其他说明

1. 列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豁免清单的建设项目，在不涉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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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修改、不改变建筑主体结构、不降低城市风貌品质、保证

公共安全的情况下，可以无需规划许可或免于办理建设工程规

划许可证。

2. 建设单位（或个人）在建设中应遵循《民法典》《物业

管理条例》等有关物权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符合相关技

术规范标准，并征得所在土地权属人的同意，按相应主管部门

要求进行建设。涉及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，应依法征求相关

利害关系人的意见。

3. 以上行为若违反道路交通安全、建筑安全、消防安全、

防洪安全、城市市容市貌、物业管理、房屋使用安全、卫生防

疫、生态环保、地质、结构等法律法规规定的，按照相关法律

法规规定予以处理。在建设过程中的一切活动如造成周围环境

或设施损害与破坏，使国家、组织和公民个人遭受损失的，建

设单位（或个人）需承担补偿、赔偿等法律责任。

4. 本清单自 2024 年 12 月 28 日起施行，乡村建设工程参照

执行。《淄博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豁免清单》（第一批）继续

有效，与本清单生效后共同执行。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可根据“放

管服”改革及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政策要求对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豁

免清单进行动态调整更新。

淄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室          2024 年 11 月 28 日印发


